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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户外广告管理的意见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户外广告的管理，优化城市发展环境，规范我区户外广告的设置、审批、管理工作，依据《山东省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淄博市户外广告设置和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管理条例》、《淄博市中心城区户外广告管理办法》（淄政发〔2006〕10号）、《关于对中心城区部分空间资源使用权实施运营的意见》（淄财国〔2006〕9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目标原则

以建设市容整洁、环境优美、文明和谐城市为目标，立足“依法设置、规范有序、安全美观、长效管理”的工作原则，科学合理地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有效的规范户外广告设置。
二、管理范围

建成区户外广告管理按范围分为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三类地区。

1．一类地区：正阳路、丝绸路、东街、东门路、长行街、保安街、永安南路、下河街、米河路、站北路、棉花市街、太和路、中和街、丝市街、张周路、新建路、青年路、机场路、电厂路、恒星路、周村古商城规划控制范围以及上述主干道与其他道路交叉口100米范围内。

2．二类地区：梅园小区中心路、体育场路（309国道—催化剂厂）、西外环路、庆淄路、309国道城区段、和平路、凤阳路、新华大道范围内。

3．三类地区：除上述一、二类地区以外的范围。

三、设置与维护 

（一）户外广告设置与维护的一般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依法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设置户外广告应当依法缴纳有关费用的，申请人应当按规定交费。户外广告设置期限不超过2年。设置期满后，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应当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使用性质、载体形式、规格、制作材料等实施，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设置户外广告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和生产安全，不得妨碍他人正常生活，不得损坏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不得损害市容市貌及树木绿地。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对户外广告设施及时进行维护，保持设施安全、整洁、完好。户外广告设施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应当予以更新或拆除。户外广告设施倒塌、坠落等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户外广告设置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政府出资设置的门头牌匾的使用人承担设置人的权利义务。

（二）牌匾标识设置与维护的特殊要求

牌匾标识的设置应当美观、牢固、安全、与主体建筑风格和周边市容景观相协调。设置牌匾标识不得破坏建筑立面的形式、色彩、材料、质感等方面的完整性，不得影响他人对建筑物正常使用。牌匾标识出现牌面污损、字体残缺、亮化功能不完整等影响市容市貌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设置人应及时清理、维修或者更换。出现搬迁、退租、变更、停业等情况，应当及时自行拆除原设置的牌匾标识。

单位名称牌匾标识所显示的单位名称和服务标识，应当与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或法人登记证书核定的名称和标识相一致。相邻店面的牌匾标识要协调一致，与相邻牌匾标识的高度、形式、造型、规格、色彩等达到比例适当、和谐统一、相互协调。

每处场所只能设置一个单位牌匾或标识。多个单位共用一个场所或一个建筑物内有多个单位的，由该建筑物业管理部门或使用单位做出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经审查同意后按规划设计方案设置牌匾标识并统一按规划设计方案制作。

（三）其他要求

各种消防、市政、电力、电信、燃气、环卫等公共设施的提示、警示和指示性标识，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的标准制作，设置在相应的设施或指定的位置上。

各类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庆典、促销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的须在活动前3日内向城管部门申请并办理审批手续，并在设置期满起2日内拆除和清理现场卫生。
户外广告的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载有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有违社会公德等内容。

四、部门分工

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具体负责建成区户外广告的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户外广告空间资源使用权运营的综合管理工作，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纳入国有资产收益专户管理，使用区财政局统一印制的票据；周村规划分局负责牵头编制户外广告的规范导则，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规划审核，并参与户外广告专项规划的制定，将户外广告设置要求纳入城市设计、详细规划和新建建筑设计方案中。周村区公路分局、区工商局、区监察局、区物价局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的管理工作。
五、城市空间资源有偿使用

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收取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具体标准附后。

（一）固定性户外广告。以拍卖方式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分期、分批公开拍卖。广告经营单位在拍得户外广告空间资源使用权后7日内到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办理《设置户外广告批准证》，并按规定支付相应的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

以缴纳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的方式取得户外广告使用权的，户外广告使用单位或个人必须到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办理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并在7日内按规定支付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
借助、使用其他单位建（构）筑物设置的户外广告，原则上采用拍卖、招标等方式进行，流拍或招标失败的，参照同类地区、相近（类似）地段拍卖成交价，经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许可后收取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

（二）沿街店面招牌、标牌类广告。沿街店面牌匾不收取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但须按照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批准的式样、规格、材质、色调等设置标准设置，并做好维护。
（三）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气模、横幅、竖幅、布幅、彩旗、气球、飞艇等临时性广告的，必须经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许可并按核定地点、期限、形式进行发布，发布期满后立即自行拆除，恢复原貌，并按规定支付相应的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

六、管理措施

（一）对影响市容市貌以及无手续、手续不全，手续到期不继续使用的，由设置人自行拆除。在规定期限内不自行拆除的，由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设置人承担。

（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对户外广告设施安全进行定期检查，遇大风、汛期及重大灾害性天气，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设置人应当在每年6月底前，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测，并向区城管部门提交安全检测报告；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立即整修或者拆除，并承担安全责任。

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应当加强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的监督检查，并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抽查。发现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应当责令设置人限期整修或者拆除。逾期未整修或者未拆除的，由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

七、附则

（一）大型广告是指边长4米以上，或者单面积10平方米以上的广告设施。中型广告设施，是指边长超过2米不足4米的广告设施，小型广告设施，是指边长2米以下，或者单面面积2.5平方米以下的广告设施。临时性广告为设置期限在15日之内的广告设施。
（二）各镇政府、经济开发区参照本意见执行。
（三）本意见自2015年1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9月30日。

附件：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标准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5年9月29日
附件
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标准
	项目
	设置地区
	金额
	备注

	沿街建（构）筑物上设置楼（屋）顶广告、墙面（墙体）广告、纳入运营的电子显示牌（屏）、平面广告
	一类地区
	每年每平方米40元
	原则上实行拍卖出让方式，在本单位或自有建筑上设立广告的，相同拍卖价情况下优先取得设置权。

	
	二类地区
	每年每平方米30元
	

	
	三类地区
	每年每平方米20元
	

	围挡广告
	一类地区
	每天每平方米0.15元
	

	
	二类地区
	每天每平方米0.1元
	

	
	三类地区
	每天每平方米0.05元
	

	利用车辆等交通工具设置、绘制、张贴广告
	一、二、三类地区
	每天每平方米0.1元
	

	以其他形式在户外设置、悬挂、绘制、张贴广告
	一、二、三类地区
	标牌类广告每天每平方米0.5元
	

	
	
	条幅每天每条30元
	

	
	
	布幅每天每平方米10元
	

	
	
	路旗、彩旗每天每面3元
	

	
	
	设置气模每天每处300元
	

	
	
	设置立体模型每天每处300元
	

	
	
	悬挂气球每天每个20元
	

	
	
	制作飞艇广告每天每个500元
	

	公共场地设置户外广告
	一、二、三类地区
	灯箱广告每天每个1元 
	本意见公布后未到期的户外广告，到期后全部纳入运营。

	
	
	候车亭商业广告每天每个3元
	

	
	
	公用电话亭广告每天每个0.5元
	

	
	
	路名牌商业广告每天每个0.5元
	

	
	
	站牌商业广告每天每个0.3元
	

	路名牌、公交候车亭、站牌、公交车车身等设施设置商业广告
	一、二、三类地区
	以拍卖方式运营
	

	大型立柱户外广告牌
	一类地区
	每平方米每天0.5元
	

	
	二类地区
	每平方米每天0.4元
	

	
	三类地区
	每平方米每天0.3元
	

	重大活动或社会公益事业需要营造宣传气氛或设置公用指示牌、发布公益广告
	一、二、三类地区
	不收取空间资源使用权出让收益金
	活动组织者或公益广告发布者负责安全管理工作，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负责做好指导工作。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30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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